
为 增 强 群 众
法治观念，在全社
会 营 造 尊 法 、学
法、守法、用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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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ANXUCHANG GUANGGAO

生活与法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陈跃
辉 张艳鹏）深夜骑摩托车“炸街飙车”，
这种看似拉风、炫酷的行为，不仅严重
扰民，而且有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面
临刑事处罚。12 月 2 日，记者从魏都区
人民检察院获悉，两名男子因“炸街飙
车”被依法提起公诉。

今年 6月 7日 3时 50 分许，王某、赵
某相约在市区一电竞酒店会合，驾驶大
排量二轮摩托车“炸街飙车”，二人从酒
店出发，途经市区新兴路、莲城大道、天
宝路等道路至魏源广场附近吃饭。当
日 7 时许，二人骑摩托车“炸街飙车”返
回电竞酒店，经过市区文峰路时，因马
达轰鸣声刺耳、行驶速度过快，被交警
当场发现。6月 30日，公安机关以王某、
赵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对二人立案侦查。

经讯问，王某、赵某均无摩托车驾

驶证，且其中一辆摩托车的排气管经
过改装，当天驾驶全程约 36 公里，途经
多 个 居 民 小 区 、车 流 密 集 道 路 等 地
点。行驶过程不仅噪声扰民，而且在
多个路段严重超速，二人互相追逐竞
技，闯红灯路口多达 11 处，并存在违法
并线、逆行等多种违法行为。

今年 10 月，此案移送至魏都区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
王某、赵某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
竞驶，情节恶劣，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二人的
刑事责任，遂依法提起公诉。

“凌晨‘炸街飙车’影响居民正常休
息，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已经触犯
法律。希望广大市民以此为鉴，牢记安
全驾驶，不要以身试法。”承办此案的检
察官提醒。

深夜“炸街飙车”
两名男子被公诉

党的二十大报告通篇贯穿着法治
思维，处处彰显着法治精神，尤其是首
次单独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专
门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
重视。许昌市司法行政系统将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持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指导，同心向党、砥砺前行，
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新局面。

聚焦依法治市强统筹。全面依法
治市是市域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
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许昌。要坚持把党
的领导贯穿法治许昌建设全过程和各
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完善“一把手”负
总责的法治建设领导体制和推进体
制。要抓住“关键少数”，落实法治建
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发挥好“头雁效
应”，形成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工作
局面，合力推动许昌法治建设“一规划
两纲要”落地落实。要完善地方立法
体制机制，落实年度立法计划，做好地
方法规“立改废”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审核备案，确保所立的每一部法规、规

章都能够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维
护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
任制，健全司法制约体制机制，强化对
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规范司法权力
运行，促进司法公正，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聚焦依法行政提效能。法治政府
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市的重点任务和主
体工程。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市”的号角已吹响，要严格按照实施
方案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对照示范创建标准找差距、补短板，激
发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市、县、乡三级
法治政府建设综合水平。要以推进服
务型行政执法建设为抓手，转变执法
理念、创新执法方式、优化服务机制，
营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环境。要
加强执法监督，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全面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严格落
实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备案制度。要完
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在实现“基
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基础上，着力做好
全市乡（镇、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后半篇”文章。要拓展深化府
院联动工作机制，围绕协同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化解
企业破产难题、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建
立重大风险处置协调机制等 5 项主要
任务，破难题、防风险、促发展，促进司
法和行政良性互动。

聚焦法治社会固根基。法治社会
是构建法治许昌的基础。要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
传教育，实施领导干部法治素养提升工
程、“以案释法”涵养工程、重点对象普
法教育工程、法治乡村建设工程，引导
许昌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加快
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统筹律师、村（居）法律顾问、公证、
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
法律服务资源，采取四级同建、线上线
下结合、特殊部门设站、困难群众上门
办理等方法，构建全域半小时公共法律
服务圈。要深入推进全市多层次多领
域依法治理，培育更多国家级、省级、市
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省级法治县

（市、区）和法治乡（镇、街道办事处），全
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聚焦全面从严抓党建。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
革命纪念地、在考察陕西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
神，从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养
分，永葆政法战线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以实际行动捍卫“两个确立”，做
到“两个维护”。要牢记“政法姓党是
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魂”，严格
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始
终确保党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绝对领
导。要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
和“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成果，坚决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要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
神 ，坚 决 扛 牢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主 体 责
任，坚持纠“四风”、改作风、带民风社
风，着力打造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
忠 于 人 民 、忠 于 法 律 的 司 法 行 政 铁
军，为许昌“一个先行区、五个强市”
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作 者 系 许 昌 市 司 法 局 党 组 书
记、局长）

学精神 悟要义 强担当
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新局面

杨方晓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郭蕊
李玖丽）11 月 24 日上午，襄城县境内北
汝河河畔，在检察官和法官的共同见证
下，1万余尾鲢鱼、草鱼鱼苗随着流水跃
入河中。至此，襄城县人民检察院办理
的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该案件追溯到 2年前。2020年 4月
初，襄城县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

“有人在北汝河水域用电网捕鱼”。该
检察院非常重视，即刻就襄城县境内北
汝河河段野生鱼类保护工作展开实地
调查走访，发现该河段频繁出现以逆变
器、电瓶、电抄网等非法捕捞水产品的
情况，危害河湖生物资源和生态安全，
而相关行政部门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况，
遂向该县相关主管部门发出公益诉讼
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加强渔业法规宣
传，加大执法力度，做好生态修复工作。

建议发出后，该检察院不定时开
展公益诉讼巡查，紧盯不放督促建议
落地落实，境内北汝河河段非法捕捞
水产品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今年 4 月，在公益诉讼巡查时，该
检察院了解到境内北汝河河段电网捕
鱼行为有所反弹，立即督促相关主管

部门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依法严肃
处 理 电 网 捕 鱼 类 破 坏 河 湖 生 态 的 行
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决定对襄城县
境内河道采取 24 小时不间断巡护，两
个月内共查获采取非法方式电鱼事件
10余起，均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今年 4 月 26 日 18 时许，襄城县丁
营乡崔庄村村民崔某甲、崔某乙（另案
处理）合谋后，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
驾驶小船使用逆变器、电瓶、电抄网等
工具，在襄城县境内北汝河崔庄村河
段西沙河内非法捕捞水产品。在依法
对崔某甲提起公诉的同时，该检察院
依法对崔某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 讼 ，要 求 其 承 担 增 殖 放 流 的 责 任 。
今年 8 月，此案宣判，崔某甲被判处拘
役两个月，并被判决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购买 3000 元鱼苗在襄城县境内北
汝河河中增殖放流。

“3 年来，在襄城县人民检察院和
多个部门协同推进下，检察建议得到
有效落实，电网捕鱼类案件发案率较
之前大幅下降，累计增殖放流 230 万尾
鲢鱼、鳙鱼等鱼苗，县域内河湖生态环
境和鱼类资源得到有效改善和保护。”
该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襄城县人民检察院

一份检察建议盯三年
守 住 北 汝 河 好 生 态

●本人朱梦苑遗失许昌瑞贝卡东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瑞贝卡兴天下 41号楼第 8间 108号商铺租赁保证金收据，开具日期：2019 年 1月 8日，金额：10000 元（壹万元），收据号：0018553。声明作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河南省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经襄城县人民政府批准，襄城县自然资源
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 5（幅）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由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组
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规划
条件为准，详见《规划条件》。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
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拍卖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二）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土地竞得人必
须在襄城县注册新公司，同襄城县自然资源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设有底
价的，按照报价最高且报价不低于底价者确定
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22 年 12 月 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td.hnggzy.com/#/），提交申请。竞买保
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2 日 16 时
30 分（以资金划入网挂系统指定竞买保证金账
户为准），逾期申请无效。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
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
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 1 至 2 天之前缴
纳竞买保证金。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报价时间为 5-34-6 号地块：2022 年

12 月 23 日 8 时 30 分 ；6-21-55 号地块：2022 年
12 月 23 日 9 时 00 分；6-21-56 号地块：2022 年

12 月 23 日 9 时 30 分；6-21-57 号地块：2022 年
12 月 23 日 10 时 00 分；6-18-27 号地块：2022 年
12 月 23 日 10 时 30 分 拍卖网址：河南省土地使
用 权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td.hnggzy.com/
#/）。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http://
td.hnggzy.com/#/）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

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
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缴纳
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
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
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5〕135号）文
件和《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
中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豫
国土资发〔2018〕105 号）文件规定，明确被人民
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禁止参加土地竞拍，
我局将在后置资格审核时增加“失信被执行人
查询”的审核，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将
拒绝与其签订成交确认书和土地出让合同，竞
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
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
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公告的事项如有变更，将由襄城

县自然资源局发布变更公告或发出书面通知，
届时以变更公告或书面通知为准。拍卖宗地
的其他内容详情可参阅拍卖出让须知。

（二）此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
的具体工作由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全权组织实
施。

（三）本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在项目建设
时，必须严格按照项目规划和国土资发〔2007〕
236 号、国土资发〔2010〕34 号、国土资发〔2010〕
151 号、豫政办〔2007〕33 号、许政〔2011〕74 号等
文件要求，节约集约使用土地，并接受县政府
组织的竣工验收。

（五）监督单位：襄城县自然资源局监察室
监督电话：0374-3993875
九、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

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拍卖报价截止之前，竞
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
时竞价。

操 作 系 统 请 使 用 Win7、Win8、Win10；浏
览器请使用 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
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
驱动请到河南信安 CA 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
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
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
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十、申请数字证书联系方式
办证大厅地址：凡参加本次网上拍卖出让

活动的申请人，需先到河南省信息安全电子认
证中心申请并办理数字证书（办公地址：许昌
市东城区竹林路与龙兴路交叉口东北角公共
资源大厦 7 楼公积金大厅。上午 8∶00—12∶00，
下 午 3∶00—6∶00（ 夏 ）办 公 电 话 ：0374-
6050010）。

十一、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拍卖交易过程
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

网上拍卖出让业务
咨询电话：0374-3993890（襄城县自然资

源局开发利用和所有者权益股）

襄城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2月 3日

序号

1

2

3

4

5

宗地
编号

5-34-6

6-21-55

6-21-56

6-21-57

6-18-27

地块位置

创业路与古城路
交叉口东南侧

建设路与经六北
路交叉口西北侧

创业路与经六北
路交叉口西南侧

建业路与经六北
路交叉口西南侧

襄业路与首山大
道交叉口西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亩）

13399.44
（20.1）

14333.19
（21.5）

15468.04
（23.2）

26795.77
（40.19）

24729.85
（37.09）

出让面积
（平方米、亩）

13399.44
（20.1）

14333.19
（21.5）

15468.04
（23.2）

26795.77
（40.19）

24729.85
（37.09）

土地
用途

商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1.5

≥1.0

≥1.0

≥1.0

≥1.0

绿地率

≥15%

≤20%

≤20%

≤20%

≤20%

建筑
密度

≤50%

≥40%

≥40%

≥40%

≥40%

建筑限高
（米）

≤25

≥8

≥8

≥8

≥8

规划建筑面积
（平方米）

20099

14333.19

15468.04

26795.77

24729.85

出让
年限

40

20

20

20

20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无

无

起始价
保证金

每次增幅价（万元）

784
784
50

359
359
5

386
386
5

664
664
5

609
609
5

土地
开发程度

五通
一平

三通
一平

三通
一平

三通
一平

三通
一平

备注

详细出让资料见
网上拍卖须知

详细出让资料见
网上拍卖须知

详细出让资料见
网上拍卖须知

详细出让资料见
网上拍卖须知

详细出让资料见
网上拍卖须知

襄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襄城县网拍〔2022〕10号）

声 明


